
信息披露0505 2025年11月4日 星期二
制作：刘雄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000012；200012 证券简称：南玻A；南玻B 公告编号：2025-047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回购股份事项概述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2月13日、2025年3月4日召开了

第九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及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部分人民币

普通股（A股）、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根据相关规定编制并披露了回购报告

书，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3月25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公司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份

的报告书》。

鉴于公司已经实施了2024年度权益分派，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份价格上限由不

超过7.6元/股调整为不超过7.53元/股，预计调整后的回购数量为不低于4,444.3773万股且不超过7,
658.1887万股；回购B股股份的价格由不超过港币3.13元/股调整为不超过港币3.05港元/股，预计调

整后的回购数量为不低于 2,213.9398万股且不超过 3,853.2841万股。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已于

2025年7月23日生效，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金额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金额为准。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4年度权益分

派实施后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

二、截至上月末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10月31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A股股

份38,191,671股，回购公司B股股份27,234,696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1307%。回购A股

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5.04元/股（未超过本次回购方案限定的回购A股价格上限7.53元/股），最低成

交价为4.54元/股，累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81,479,403.23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

用）。回购B股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 1.94港元/股（未超过本次回购方案限定的回购B股价格上限

3.05港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65港元/股，累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 49,181,454.13港元（按照 2025年

10月 31日港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1港元=0.91227元人民币换算，累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4,866,765.16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

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三、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

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603536 证券简称：惠发食品 公告编号：临2025-035
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1日(星期二)上午9:00-10:00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4日（星期二）至11月10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sdhfdb@163.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

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惠发食品”）已于2025年10月31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惠发食品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

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11月11日上午9:00-10:00举行2025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

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1日上午9:00-10: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参加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惠增玉先生，独立董事王攀娜女士，董事会

秘书刘海伟先生，财务总监董雪女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5年 11月 11日(星期二)上午 9:00-10: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5年 11月 4日（星期二）至 11月 10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sdhfdb@163.com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36-6175931
邮箱：sdhfdb@163.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002241 证券简称：歌尔股份 公告编号：2025-115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
式回购部分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本次回购的资金
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8.97元/股（含），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以实际情况为准。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2025
年4月10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
情况。现将公司截至2025年10月31日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4月 11日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本次回购股份。

截至2025年10月31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使用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累计回购股份34,136,54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96%，最高成交价为34.0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20.35元/股，支付金额为940,069,780.62元（不含交易费用）。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均符合公司

回购股份的方案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回购股份的实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公司后续将根据

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301500 证券简称：飞南资源 公告编号：2025-065
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广西飞南危险废物

经营许可证获准续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飞南资源利用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广西飞南）原《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于 2025年 5月 26日到期，公司于 2025年 5月 27日披露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广西飞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到期换证进展的公告》。近日，广西飞南已取得广西

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换发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具体情况如下：

法人名称：广西飞南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文林

住所：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象州县石龙镇工业园区石龙片区B区佳园二路1号

经营设施地址：象州县工业园区石龙片区B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综合产业园

核准经营危险废物类别及经营规模：收集、贮存、利用、处置HW02医药废物（271-004-02、272-
003-02、275-005-02、276-004-02）4000吨/年，HW06废有机溶剂与含有机溶剂废物（900-405-06、

900-407-06、900-409-06）9000吨/年，HW08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251-002-08、251-003-08、
251-006-08、900-199-08、900-200-08、900-204-08、900-210-08、900-213-08、900-215-08、900-
221-08、900-249-08）63000吨/年，HW11精（蒸）馏残渣（309-001-11、900-013-11）7000吨/年，HW12
染料、涂料废物（264-012-12）2000吨/年，HW13有机树脂类废物（265-104-13、900-451-13）5000吨/
年，HW17 表面处理废物（336-050-17、336-051-17、336-052-17、336-053-17、336-054-17、336-
055-17、336-056-17、336-057-17、336-058-17、336-059-17、336-060-17、336-061-17、336-062-17、
336-063-17、336-064-17、336-066-17、336-067-17、336-068-17、336-069-17、336-101-17）120000
吨/年，HW22含铜废物（304-001-22、398-005-22、398-051-22）25000吨/年，HW48有色金属采选和

冶炼废物（091-001-48、321-002-48、321-008-48、321-027-48、321-031-48）36000吨/年，HW49其他

废物（900-039-49、900-045-49、900-046-49）29000吨/年，合计10大类54小类危险废物30万吨/年。

有效期限：自2025年10月30日至2026年10月29日。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续期后，广西飞南可继续开展危险废物收运等相关经营活动。受行

业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相关业务的开展存在一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广西飞南资源利用有限公司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特此公告。
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3日

证券代码：600079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2025-118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普瑞巴林缓释片获得

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人福医药”）控股子公司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宜昌人福”，公司持有其80%的股权）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普瑞巴

林缓释片《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名称：普瑞巴林缓释片

二、剂型：片剂

三、申请事项：境内生产化学药品注册临床试验

四、注册分类：化学药品3类

五、申请人：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六、审查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5年8月8日受理的普

瑞巴林缓释片临床试验申请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本品开展“治疗带状疱疹后神经痛”适应

症的临床试验。

普瑞巴林是一种新型钙离子通道调节剂，能有效阻断电压依赖性钙通道，减少神经递质的释

放。普瑞巴林缓释片临床上主要用于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DPN）相关的神经病理性疼痛和带

状疱疹后神经痛（PHN）。宜昌人福于2023年首次获得本品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首次获批

临床的适应症为用于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所伴有的神经性疼痛（DPN）。本次申请的普瑞巴林

缓释片拟新增适应症为用于治疗带状疱疹后神经痛（PHN）。截至目前，宜昌人福对普瑞巴林缓释片

研发项目的累计投入约为5,500万元人民币。根据米内网数据显示，2024年普瑞巴林制剂全国销售

额（统计范围包括城市公立医院、县级公立医院、城市药店）约为 6.9亿元人民币，主要生产厂商为

Pfizer Manufacturing DeutschlandGmbH、重庆赛维药业有限公司等。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宜昌人福在收到上述药物临床试验通知书后，需着手

启动药物的临床研究相关工作，待完成临床研究后，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递交临床试验数据及相

关资料，申报生产上市。

医药产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

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根据药品研发的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600702 证券简称：舍得酒业 公告编号：2025-051
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2日（星期三）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5日（星期三）至11月11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证券事务部邮箱（tpzqb@tuopai.biz）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

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10月30日发布《舍得酒业2025年第三季

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

于2025年11月12日（星期三）15:00-16:00举行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

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2日（星期三）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参加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包括：董事长蒲吉洲先生、总裁唐珲先生、独立董事刘守民先

生、首席财务官钟龄瑶女士、董事会秘书张伟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11月12日（星期三）15:00-16: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5日（星期三）至11月11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

择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证券事务部邮箱（tpzqb@tuopai.biz）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周建、曹玉婷

联系电话：0825-6618269
联系邮箱：tpzqb@tuopai.biz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603659 证券简称：璞泰来 公告编号：2025-083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名为集团公司暨完成工商变更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工商变更登记事由

1、公司名称变更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

称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将公司中文名称“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

为“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称“Shanghai Putailai New Energy Technology
Co.,Ltd.”变更为“Shanghai Putailai New Energy Technology Group Co.,Ltd.”，并修订公司章程。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璞泰来新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名称暨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8）等相关公

告。

2、注册资本变更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

及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修订

并重述＜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2022年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规定，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条件未成就，对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全部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766,296股予以回购注销，上述事项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由213,716.5372万股变更为213,
639.9076万股，注册资本将由 213,716.5372万元变更为 213,639.9076万元，并对《公司章程》第七条、

第二十一条作相应修改。经履行通知债权人公告程序后，该部分限制性股票已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账户号码：B882899323），并于 2025年 8月 28日予以注销。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8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2022年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3）等相关公

告。

二、工商变更登记情况

公司于近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变

更后的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055944463E
名称：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芳春路400号1幢301-96室

法定代表人：梁丰

注册资本：213,639.9076万元

成立日期：2012年11月06日

营业期限：2012年11月06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高性能膜材料、锂离子电池、电池材料及专用设备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合成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688292 证券简称：浩瀚深度 公告编号：2025-067
转债代码：118052 转债简称：浩瀚转债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

公示情况说明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2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

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激励对象进行了核实，相关公示情况及审核情况

如下：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一）公示情况

公司于2025年10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北京浩瀚深度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等公告，并于

2025年10月23日至2025年11月1日在公司内部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公示

期已满10天。在公示期限内，公司员工可向监事会反馈意见。截至公示期满，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

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二）核查方式

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含分公司及子公司）签订

的劳动合同和相关协议等。

二、监事会审核意见

监事会根据《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

单》进行了审核，并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一）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

职资格。

（二）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三）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本次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也不包括外籍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

公司实际控制人的配偶、父母、子女。

综上，监事会认为，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所规定的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

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688479 证券简称：友车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6
用友汽车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

三季报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3日（星期四）15:00-16:3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6日（星期四）至11月12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zqb@yonyou.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用友汽车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5年 10月 31日发布公司

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11月13日（星期四）15:00-16:30参加2025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三季报集体业

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3日（星期四）15:00-16: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总经理：桂昌厚先生

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金爱君女士

董事会秘书：喻慧娟女士

独立董事：赵蓉女士、舒慧生先生、王宁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11月13日（星期四）15:00-16:3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6日（星期四）至11月12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

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zqb@yonyou.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21-52353603
电子邮箱：zqb@yonyou.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用友汽车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603836 证券简称：海程邦达 公告编号：2025-075
海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4/18
2025年4月17日~2026年4月16日

4,000万元~8,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92.99万股

1.43%
4,010.79万元

13.11元/股~14.0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海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及银行股票回购贷款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后续实施股权激
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4,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8,000万元
（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7.00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方案实施完毕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海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

因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自2025年6月25日起，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
币17.0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6.85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18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
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
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 10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424,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0.21%，购买的最高价为14.00元/股、最低价为13.37元/股，支付的金额为5,803,199.00元（不含交易
费用）。截至2025年10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2,929,9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 1.43%，购买的最高价为 14.00元/股、最低价为 13.11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40,107,
915.44元（不含交易费用）。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688084 证券简称：晶品特装 公告编号：2025-032
北京晶品特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年6月18日，由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陈波先生提议
2025年6月17日~2026年6月16日

800万元~1,2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3.60万股
0.05%

279.97万元
71.89元/股~83.0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北京晶品特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1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
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并

在未来适宜时机将前述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
低于人民币8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2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90元/股。本次回购股份
的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无需提交股东会审
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
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2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
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10月，公司未回购股份。
截至2025年10月月底，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3.6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5%，购买的最

高价为83.00元/股、最低价为71.89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279.97万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
易费用）。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晶品特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11-04

证券代码：601236 证券简称：红塔证券 公告编号：2025-060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7/18，由公司董事长景峰先生提议
2025年8月4日~2026年8月3日

1亿元~2亿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444.82万股

0.094%
4,000.97万元

8.87元/股~9.07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17日及2025年8月4日召开第八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及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将使用自有资金1亿元（含）至2亿元（含），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12.76元/股，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因公司实
施 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自 2025年 10月 16日起，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12.71元/股（含）。本次回购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18日、2025年8月5日、2025年10月
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方
案》《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红塔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

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10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回购股份数量为223.1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0.047%。购买的最高价格为9.01元/股，购买的最低价格为8.87元/股，支付的金额为1,999.52万元
（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2025年10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444.8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0.094%，购买的最高价为人民币9.07元/股，最低价为人民币8.87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人民币4,000.97万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3日

证券代码：688693 证券简称：锴威特 公告编号：2025-052
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12/17，由董事会提议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1,000万元~2,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369,926股

0.50%
10,808,386.82元

25.98元/股~40.18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1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
行普通股取得的超募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

通股A股，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拟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
民币57.66元/股（含），回购股份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含）。
回购股份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2月 17日、2024年 12月 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51）《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
书》（公告编号：2024-05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实施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10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369,926股，占公司总股本73,684,211股的比例为0.50%，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40.18元/股，最低价为
25.98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808,386.82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688571 证券简称：杭华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3
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杭华股份”）于2024年2月6日至2024年4月30日

期间累计回购公司股份7,563,368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78%，回购均价为5.68元/股。前述回购
的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将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12个月后采用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出售，并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36个月内完成出售，公司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完
成出售，尚未出售的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

●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9），公司计划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按照市场价格累计减持不超过4,241,707股已回购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若此期间公司发生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导致公司股本总数变
动的情形，公司将对减持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2025 年 10月 27日，公司首次出售已回购股份 11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3%，减持均价为
8.29元/股。截至2025年10月31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988,
86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7%，减持均价为8.18元/股。现将有关减持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7,563,368股

1.78%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7,563,368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其他原因：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规则要求，在出售

期间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出售进展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2025年9月26日

1,988,864股
2025年10月27日～2025年10月31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集中竞价减持，1,988,864股
8.10～8.31元/股
16,263,748.96元

0.47%
不超过：1%
5,574,504股

1.31%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减持股份收回金额与库存股成本的差额部分将计入或者冲减公司资本公积，不会对公

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有利于补充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五）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减持

股份应当遵守下列要求：
1、申报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跌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出售的委托；
3、每日出售的数量不得超过出售预披露日前20个交易日日均成交量的25%，但每日出售数量不

超过20万股的除外；
4、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出售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5、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基于以上要求及市场可能出现的不确定因素，可能存在无法按计划完成减持的情形。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公司将在本次减持期间内，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